
備查文號：107.07.19國產企字第 1070700011 號 

免費申訴電話：0800-036-599 

國泰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本公司、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基於保險費的交付為對價，並受本契約各條款的拘束，

雙方同意如下： 

 

第一條 保險契約的構成 

本保險契約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與本契約有關的要保書、核保資料及其相關

附件，均為本契約的構成部分，以下簡稱「本契約」。 

 

第二條 承保範圍 

下列經記載於保單首頁承保事項及擴大承保事項的不當行為，僅限於在追溯日

（含）以後第一次發生，而且是因被保險人提供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怠於提供

專業服務時，致第三人受有損害，而第三人於保險期間內第一次對被保險人提出

賠償請求，且被保險人依本契約所約定的通知方式並於約定期限內通知本公司者，

本公司才有給付損失的義務。 

 

一、承保事項 

1.專業責任 

被保險人因義務違反而受賠償請求，導致有損失賠償時，本公司應負有損失賠

償的給付責任。 

2.智慧財產權 

被保險人非因故意而侵害任何第三人的智慧財產權（不包括專利權及營業秘密）

而受賠償請求，導致有損失賠償時，本公司應負有損失賠償的給付責任。 

3.誹謗行為 

被保險人因非故意的書面或言詞誹謗行為而受賠償請求，導致有損失賠償時，

本公司應負有損失賠償的給付責任。 

4.抗辯費用 

被保險人為抗辯因記載於保單首頁且符合本契約所約定的承保事項或擴大承

保事項的賠償請求所發生的抗辯費用，本公司應負有給付責任。 

 

二、擴大承保事項 

(一)出庭費用補償 

如以下第(i)項及第(ii)項的人，依法院的要求，以證人身份實際出庭於與被保

險人依約定通知的賠償請求有關且為本契約所約定承保事項或擴大承保事項的

訴訟程序，本公司將按實際到庭的日數，乘以下列所示金額計算補償金。前述補

償金應併入本契約的抗辯費用計算。 



(i)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的代表人、合夥人、監察人或董事每人每日的補償金：

新台幣二萬元。 

(ii)受僱人每人每日的補償金：新台幣一萬元。 

本擴大承保事項不適用自負額的約定。 

 

(二)文書滅失及重置費 

用補償被保險人因持有屬於第三人的文書的滅失須給付損失賠償且符合下列要

件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給付的責任： 

(i)被保險人對於所持有屬於第三人的文書的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且 

(ii)前述所稱文書的滅失係指文書於本契約保險期間內發生毀壞、損害、遺失、

變形、消除或誤置的情形（但文書的滅失係起因於自然損耗、自然變質、蟲

蟻侵蝕及其他超過被保險人所得控制者，不在此限），且前述情形須因被保

險人提供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怠於提供專業服務時所致者；且 

(iii)被保險人須已親自或委託他人代為竭力尋找、回復或重置第(ii)款的文

書。 

本擴大承保事項中的損失賠償，亦包括被保險人為尋找、重置或回復上述文書而

合理發生的成本與費用。但被保險人就此成本與費用的請求，應有支出證明為憑，

且應由本公司指定，並經被保險人同意的適任人士，對此支出證明進行核可。本

擴大承保事項的分項保險金額為新台幣二百五十萬元。本擴大承保事項所承保的

賠償請求，每件文書個別的自負額為新台幣二萬五千元。 

 

第三條 用詞定義 

本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身體傷害 

指肉體傷害、疾病或死亡，以及因上述事由而發生的精神受創、情緒悲痛、

心理創痛或精神傷害。 

二、義務違反 

指被保險人在提供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怠於提供專業服務時，因過失而實

際發生，或遭指控因過失而發生的違反義務、錯誤、不實陳述、誤導性陳述、

違反保密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 

三、賠償請求 

指第三人對被保險人因其不當行為請求損害賠償的書面要求、民事或行政訴

訟程序。此亦包含於合理預期下，可能導致前述書面要求或訴訟程序的刑事

訴訟程序或政府機關的調查。 

四、損失賠償 

指基於任何對被保險人所做的不利裁判，或基於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而進

行協商的和解結果，被保險人依法應給付給第三人的賠償金額。但若前述賠

償金額包含下列項目時，本公司就該項目不負損失賠償的給付責任：(1)稅



金；(2)不具損失填補性質的損害賠償，例如懲罰性損害賠償、特定倍數損

害賠償或預定性損害賠償；(3)罰金或罰鍰；(4)被保險人的報酬、利益或間

接費用，或被保險人所收取的費用或成本支出；或(5)依本契約準據法的認

定，或依賠償請求提出所在管轄地的認定，是屬於不可保事項者。 

五、抗辯費用 

指被保險人或代表被保險人的他人，因賠償請求所進行調查、抗辯、調解、

和解、上訴或抗告等而發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花費，但以經本公司事前書

面同意者為限。所稱抗辯費用，並不包括：(1)被保險人的內部費用、與營

運有關且固定的間接費用支出或被保險人的時間成本；及(2)3為遵守與保

全程序或其他非金錢救濟有關的命令、許可或協議，而發生的成本及費用。 

六、文書 

指各種性質的文書，含電腦記錄及電子或數位化資料，但不含貨幣、本票、

支票、匯票及相關記錄。 

七、受僱人 

指過去、現在或未來與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訂立聘僱契約，明確表示為受僱

的自然人。但不包括：(i)代表人、合夥人、監察人、董事；或(ii)臨時僱

員、獨立經營業務的人、僅提供勞務給付的次受託人。 

八、財務利益 

指實質上擁有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的股份或權益百分之二十（含）以上，百

分之五十（含）以下者。 

九、被保險人 

指下列各款所列的人，但以下列身分提供專業服務時為限：(1)要保人或其

從屬機構；(2)任何於過去、現在或未來擔任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之代表人、

合夥人、董事或監察人的自然人；(3)受僱人；(4)與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僅

具契約關係，且係聽其指示並受其直接監督的臨時僱員、獨立經營業務的人

及僅提供勞務給付的次受託人；及(5)前述第(2)項及第(3)項所述被保險人

的繼承人或法定代理人。 

十、本公司 

指保單首頁中記載為本公司的法人。 

十一、保險金額 

保單首頁中記載為保險金額的金額。前述載明於保單首頁的保險金額亦得

以批單予以變更。相關保險金額的適用請依照本契約第六條的約定辦理。 

十二、損失 

指損失賠償及抗辯費用。 

十三、保險期間 

指保單首頁中記載的保險期間。但如本契約有提前終止的情形，則以契約

終止日，為保險期間的最後一日。 

十四、要保人 



指保單首頁中記載為要保人的機構。 

十五、污染物 

包括但不限於一切因自然及非自然因素產生的固體、液體、生物、放射性

物質、氣體或高溫等刺激物及污染物，如：石棉、煙霧、蒸氣、煤煙、纖

維、黴、孢子、菌類、微生物、濃煙、酸、鹼、各種核能或放射性物質、

化學品或廢棄物等。所稱廢棄物，包括但不限於將回收、再製或再生處理

的物質。 

十六、保險費 

指保單首頁中記載為保險費的金額。前述載明於保單首頁的保險費亦得以

批單變更。 

十七、專業服務 

指保單首頁上所記載的要保人及其從屬機構的專業服務項目。 

十八、財物損害 

指有形財物發生毀損、滅失、破壞或無法使用的情形。 

十九、自負額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指保單首頁中記載為自負額的金額。相關自負額的

適用請依照本契約第六條的約定辦理。 

二十、追溯日 

指保單首頁中記載為追溯日的日期。 

二十一、從屬機構 

指載明於保單首頁中由要保人直接，或透過其他從屬機構間接控制其董

事會的組成，或持有其股份或權益超過半數之機構。本契約對從屬機構

或其被保險人的保障，僅限於上述機構為要保人之從屬機構時的不當行

為。依要保人之書面請求，本公司得於評估所增加之承保風險後，提供

本契約之保障予要保人於本契約生效日後所取得或設立之從屬機構。 

二十二、第三人 

指任何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但不包括 

(i)被保險人，或 

(ii)其他對於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的經營具有財務利益或決策權限的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 

二十三、營業秘密 

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

經營的資訊，但應符合下列各條件：(1)不是一般涉及此類資訊的人所

得知道的；(2)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的經濟價值者；且(3)擁有

人已採取合理的保密措施者。 

二十四、不當行為 

指義務違反、侵害第三人的智慧財產權（不包括專利權及營業秘密）或

書面或言詞誹謗行為。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與下列賠償請求有關的損失，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一、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為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的

情形。 

二、身體傷害／財物損害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害。本除外不保事項，不

適用於「誹謗行為」的承保事項及「文書滅失及重置費用補償」的擴大承保

事項。 

三、契約責任／履約保證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i)被保險人於提供專業服務所承諾願承

擔的契約責任或相關義務，超出一般執行業務所具備的專業知識與法定注意

義務；或(ii)擔保或保證。 

四、報酬評估的錯誤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未能於事前準確評估提

供專業服務的報酬者。 

五、聘僱／歧視行為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有：(i)與聘僱相

關的措施、騷擾或歧視；或(ii)故意或制度性的騷擾或歧視行為。 

六、無償債能力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發生負債大於資產、

或財產遭強制管理或接管的情形。但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應負擔的賠償責任

不得以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有發生負債大於資產、或財產遭強制管理或接管

的情形而主張免除。 

七、基礎設施的故障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i)機械故障；(ii)電力故障，含電力中

斷、突波、電壓下降或停電；或(iii)通訊系統或衛星系統故障。 

八、策略聯盟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為某一策略聯盟的成員，而以此策

略聯盟的名義為其執行的工作。 

九、違法行為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經法院判決認定、或被保險人自己

承認的犯罪、故意、不誠實或詐欺行為；在此情形下，若本公司就與該賠償

請求有關的損失已為給付，被保險人應予退還。倘該被保險人未履行其應為

退還的義務，要保人應代為退還予本公司。 

十、專利權／營業秘密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i)違反有關專利



權或營業秘密的授權；或(ii)侵害或侵佔專利權或營業秘密。 

十一、污染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遭指控或可能有：(i)排

放、散佈、釋放、遷移或逸漏各種污染物的情形；或(ii)與下列有關的命

令、要求或行為：(a)對污染物進行測試、監控、清理、移除、圍堵、處

理或消除或中和毒性；或(b)對污染物的影響採取因應處理或進行評估。 

十二、生效前之賠償請求及危險事故 

(i)賠償請求是在本契約生效前已經提出，或在本契約生效時仍懸而未決；

或；(ii)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在本契約生效時，已合

理預期會導致賠償請求的任何危險事故。 

十三、交易債務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i)被保險人因提供專業服務所發生的

債務；或(ii)被保險人對債務提供的擔保。 

十四、美加地區 

賠償請求是在美國、加拿大或其領地或屬地境內提出，或在上述地區內仍

懸而未決；或賠償請求是為了執行在上述地區取得的裁判。 

十五、戰爭／恐怖行動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恐怖主義、類

似戰爭行動、軍事行動、恐怖份子或游擊份子行動、破壞行動、武力、敵

對行動（不論宣佈與否）、叛亂、革命、民眾騷動、暴動、篡權或政府、

公共或地方當局或其他政治或恐怖組織對財產所為或依其命令對財產所

為的沒收、收歸國有、破壞或損害。 

 

第五條 賠償請求 

一、賠償請求之通知 

被保險人第一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從初次得知此賠償請求時起三十日內

(但不得晚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但應

注意，只有在保險期間內對被保險人提出的賠償請求，本公司始依本契約的

約定負給付的責任。若本公司受賠償請求通知的時間，是在上述三十日期限

屆滿後，但在中華民國保險法所規定的請求權時效內，則對於因為不符合上

述三十日通知期限而增加的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一切通知皆應以書面方

式，送達到保單首頁「賠償請求的通知」欄中所記載的收件人及收件地。 

二、相關賠償請求的通知 

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所提出的賠償請求，如已依本契約條款約定的方式及條件

通知本公司，則下列後續的賠償請求，應以第一次通知的時間，視為對被保

險人提出並向本公司通知的時間：(i)後續賠償請求是主張、或是因為或基

於先前已通知的賠償請求所主張的事實；及(ii)後續賠償請求所主張的不當

行為，與先前已通知賠償請求所主張的不當行為相同或有所關聯。 



如一件以上數個賠償請求是因為或基於下列情形時，在本契約下應視為單一

賠償請求：(i)同一原因；(ii)單一不當行為；或(iii)一連串具繼續性、重

覆性或相關性的不當行為。 

三、危險事故的通知 

在保險期間內，若被保險人獲知可合理預期會導致賠償請求的危險事故，被

保險人應儘速將該危險事故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被保險人為前述危險事故的

通知時，應提供預期會導致賠償請求的理由、發生日期、相關行為及相關人

員等詳細資料。 

被保險人為危險事故的通知後，若有任何對被保險人所提出，且以書面通知

本公司的賠償請求是主張、或起因於上述危險事故，或此後續賠償請求所主

張的不當行為，與該先前已通知危險事故中所主張或敘述的不當行為相同，

或有所關聯，且本公司已同意受理此後續賠償請求者，則應以相同事實或危

險事故第一次通知的時間，視為該後續賠償請求第一次對被保險人提出並向

本公司通知的時間。 

四、抗辯/和解 

任何對於被保險人提出的賠償請求，本公司無代為抗辯的責任。但本公司擁

有決定或選擇的絕對權利，以決定是否予以接管並進行賠償請求的抗辯及和

解。本公司若行使接管的權利，應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如本公司不為接管，

則被保險人應自己進行一切的抗辯。即使本公司選擇不行使上述接管的權利，

本公司仍有權（但無義務）全程參與任何抗辯或和解協商。 

五、本公司的同意 

非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人不得承認或承擔任何責任、不得簽訂任

何和解協議，亦不得逕行支出任何抗辯費用。只有經過本公司以書面同意的

和解、裁判及抗辯費用，以及因賠償請求所產生的裁判結果（該賠償請求須

依本契約約定進行抗辯），才對本公司具有拘束力；本公司無正當理由，不

得拒絕同意。 

六、被保險人的同意 

如被保險人以書面同意且本公司認為合宜時，則本公司可對於任何被保險人

所受的賠償請求與該請求的第三人進行和解。如有任何被保險人對上述和解

表示拒絕同意，則本公司就該賠償請求所生一切損失的給付責任，僅限於以

下列方式計算後的餘額：本公司對該賠償請求原可達成和解的金額，加計截

至本公司以書面提議和解當日時已發生的抗辯費用，扣除被保險人應自行負

擔的合力保險責任（如果當事人依本契約有此特別約定的話）及本契約所適

用的自負額。 

七、被保險人的合作 

被保險人應盡最大努力： 

(i)對於本公司就賠償請求進行的抗辯，以及就補償與分擔金額提出的請求

權主張，向本公司提供一切合理必要的協助與配合； 



(ii)採取或贊成採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iii)提供本公司合理要求的資訊及協助，以便本公司得對損失進行調查，

或藉以確定本公司依本契約應負擔的給付責任。 

八、責任分攤 

若有任何賠償請求同時涉及本契約承保及非承保事項，本公司應就其法律及

財務風險，於各被保險人與本公司間，就其相關抗辯費用、損失賠償、裁判

金額及／或和解金額，定出公平適當的分派比例。 

九、詐欺之理賠申請 

被保險人故意向本公司為不實的損失通知或於其理賠申請金額或其他事項

上有虛偽或詐欺之情事者，本公司對此損失不負給付的責任。本公司並得因

此而主張終止本契約，且無須返還所有已交付的保險費。 

 

第六條 保險金額及自負額 

一、保險金額 

本公司依本契約應給付的總賠償金額，以保險金額為上限。各分項保險金額、

各擴大承保事項及抗辯費用，均為前述總賠償金額的一部分，並非為保險金

額外另行附加的金額。本公司依本契約應給付的總賠償金額，並不因本契約

承保二名以上被保險人而增加。若被保險人因為裁判或和解的結果，而本公

司依本契約有給付保險金的義務時，應先扣除因法律抗辯而產生的抗辯費用

後，再針對扣除後的餘額進行給付。擴大承保事項「文書滅失及重置費用補

償」的分項保險金額，亦為保險金額的一部分，並非為保險金額外另行附加

的金額。 

二、自負額 

本公司僅就損失中超過自負額的部份負給付責任。本契約約定的抗辯費用亦

有本項自負額約定的適用。自負額應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不得另外投保。

對於同一不當行為所致的所有賠償請求而產生的損失，僅適用單一自負額。

本公司有權自行決定墊付全部或部分自負額，被保險人對於本公司所墊付的

款項應負返還的責任。 

 

第七條一般事項 

一、告知義務 

本公司對於要保書內所記載的重要聲明及具體事項，及要保書所附附件及其

他提供的資訊，是因為信任其內容真實無誤，才同意對被保險人提供保障。

上述聲明、附件及資訊是承保的基礎，應構成本契約的一部分。如要保人有

應揭露而未揭露的事項，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危險的評估，本公司有權

解除本契約。倘於本契約所約定的保險期間內因承保範圍的變更，而要保人

有應揭露而未揭露的事項，本公司得自行決定是否維持本契約的效力，但本

公司對於與前應揭露而未揭露的事項相關的賠償請求及損失並不負給付的



責任。 

二、保險費的交付 

要保人同意自本契約生效日起六十日內交付保險費。如未於前述期間內向本

公司交付保險費，則本公司得解除本契約，使其自始失其效力。 

三、其他保險／補償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對於本契約所提供的保障如果另有自保式的安排，或有

其他有效且可適用的保險，則本契約僅給付超出前述自保安排或其他保險應

給付的部份；但如其他保險明白表示是承保超出本契約保險金額的部份，則

不受此限制。如上述其他保險是由本公司或其他保險公司所承保，本公司在

各該保險單下應付的總賠償金額，以所有保險單中可適用的保險金額最高者

為限。本條款不得解釋為增加本契約的保險金額。如另一保險人依另一保險

契約對某一賠償請求負有抗辯責任時，本公司對於該賠償請求所生的抗辯費

用不負給付的責任。 

四、讓與 

本契約及其一切相關權利，非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讓與。 

五、保險期間內的危險變更 

於保險期間內，有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時，本契約變更為僅涵蓋該情形發生前

的不當行為： 

(一)要保人：(i)與他人合併或被合併、出售其全部或主要資產予他人；(ii)

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係個別或集體取得代表要保人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或權益，或取得相當於上述股份或權益的選舉權；或(iii)解散。 

(二)任何被保險人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或經撤銷或廢止執業登記時，對該

被保險人的保障。但本契約對其他被保險人的保障不因此而受到影響。(三)

於保險期間內，要保人增加新的業務時，於此情形發生時，要保人應提供相

關資料予本公司，俾本公司得據以評估可能增加的危險，本公司並有權修改

本契約內容，及/或得收取反應此危險增加的附加保險費 

六、契約終止 

(一)要保人為終止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時，應事先郵寄終止之書面通

知，或親自將本契約交還予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授權的代理人辦理，以終止本

契約。要保人終止本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的書面送達本公

司翌日起，本契約正式終止。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時，如在終止前，被保險人

未受任何賠償請求，亦未曾通知任何危險事故，則終止前已滿期保險費之計

算，應依本公司向主管機關申報的短期費率表計算，本公司應將扣除滿期保

險費後的餘額，退還予要保人。除此之外，已交付的保險費應視為在保單終

止時全部滿期，概不退還。 

(二)本公司為終止 

本公司終止本契約者，應於終止日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向要保人於保單首



頁記載的要保人主要聯絡地址為送達。終止通知的送達證明，便是本公司已

為通知的充分證明。在終止通知上記載的終止日期與時間，視為對所有被保

險人發生效力。本公司應按日數比例計算已滿期保險費，並應返還未滿期保

險費。未滿期保險費的返還，並非本契約終止是否生效的前提條件，但本公

司仍應儘速辦理。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賠付的金額，已達到本契約所載明保

險金額的上限時，本契約的理賠責任即告終了，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七、爭議解決 

因本契約條款所發生的任何爭議，不論發生時間是在本契約解除或終止以前

或以後，都應依照訴訟方式來解決。如因本契約相關爭議而興訟解決時，僅

得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八、標題 

本契約所用各項標題，僅為提供參考及方便閱讀，對本契約不會增添任何解

釋上的意義。而以標楷粗體字顯示的用詞，表示有特定意涵，且於本契約有

明確定義。未經明確定義的用詞，則依照一般字義來解釋。 

九、承保地區及準據法 

本契約適用於在世界各地對被保險人提出的賠償請求，但仍有「美、加地區

除外不保事項」的限制。本契約的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本契約未約定的其

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的規定辦理。 

十、代位 

本公司於依本契約約定給付損失賠償或抗辯費用後，於理賠金額範圍內得代

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的請求權。行使代位追償所生的費用應由本公司

負擔。前項代位追償的對象如果是受僱人，本公司同意不對其行使追償權；

但所涉賠償請求如果是關於或肇因於受僱人的不誠實、詐欺、故意犯罪或惡

意的作為或不作為，則本公司仍會對受僱人行使追償權。被保險人不得免除

或減輕對第三人的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的行為，否則

理賠金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的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

返還。 

十一、契約效力 

本契約須經本公司合格核保人員及代表人在保單首頁上共同簽署後，並加

蓋公司的保險出單專用章後，始對本公司具約束力。 


